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公积金账号：                              
缴存银行：                                               汇缴年月：    年    月
	
	汇缴人数
	月缴存金额（元）
	个人缴存额（元）
	单位缴存额（元）

	上月情况
	
	
	
	

	增加情况
	
	
	
	

	减少情况
	
	
	
	

	本月情况
	
	
	
	



说明：
1. [bookmark: _GoBack]本表一式一份，用A4纸打印，不得随意调整表格大小。
2. 附《单位汇缴变更-个人账户新增基本信息采集批量导入》、《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启封模板》、《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封存与托管模板》电子版。
3. 如有新调入的职工且已有个人账号的，同时提交《单位办理个人账户转移证明》和《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入花名册》等材料办理个人账户转移手续，
4. [bookmark: _Hlk517210266]表格均可登陆中心网站www.ptgjj.com的下载中心下载。



汇缴变更业务表说明
汇缴变更：缴存职工人数增减时，单位根据当月人员的增减情况，重新计算当月的汇缴人数、金额，办理汇缴变更手续。
一、汇缴变更：增加和减少
（一）增加汇缴是指新开户和启封。
1、开户：单位为新录用办理新增职工的个人公积金账户设立。
新录用的职工从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当年月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当年月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
新录用的职工的，单位经办人员下载《单位汇缴变更-个人账户新增基本信息采集批量导入》电子版，按《个人账户新增信息采集表填表说明》进行填写。
2、启封：原封存的账户启封或新调入人员账户启封。
（1）职工与原单位恢复临时中断的工资关系（仍保留劳动关系），需继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时，原封存的账户，单位应为其办理个人账户启封手续。
（2）新调入的职工，先到银行柜办办理“个人账户转移”，再办理“个人账户启封业务”。
个人账户启封，单位填写《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启封模板》，按《个人账户启封业务办理说明》进行填写。
本朋增加人数＝新增开户职工人数＋职工启封人数
（二）减少汇缴是指职工账户的封存
封存：指当职工调出、辞（离）职、离退休、死亡、职工与单位只中断工资关系仍保留劳动关系、职工因触犯刑律被判刑或其他原因中断工资关系等情况需停止或暂停缴存公积金，单位应为职工办理个人账户封存手续。单位在《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封存与托管模板》内填写需封存的职工相关信息。
本月减少人数＝本月职工封存人数
（三）当月汇缴人数、金额计算公式
本月人数＝上月汇缴人数＋本月增加人数－本月减少人数
本月缴存金额＝上月汇缴金额＋本月增加汇缴金额－本月减少汇缴金额
单位缴存额、个人缴存额度计算方法与“本月缴存金额”一样。
二、办理程序
（一）柜面申请
1.到中心网站下载《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单位汇缴变更-个人账户新增基本信息采集批量导入》、《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启封模板》、《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封存与托管模板》；
2.根据当月人员的增减情况，单位重新计算当月的汇缴人数、金额,填写《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
3.持《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和《单位汇缴变更-个人账户新增基本信息采集批量导入》、《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启封模板》、《单位汇缴变更-个人封存与托管模板》（电子版）到银行核定缴存单位当月的汇缴金额。
4.银行经办人员在办结汇缴变更后，《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盖业务专用章后，返回一份给单位。
5.流程图：
单位提交材料柜面申请→受托银行完成个人新增、封存、启封或省内转移等汇缴变更→打印核定后表格→单位汇款
（二）网厅申请
1.单位选择“网厅办理”办理时，单位经办人员登陆中心网站“网上办事大厅”（http://cx.ptgjj.com/wsyyt）选择“单位管理”中的“缴存单位用户”，录入单位公积金账号、经办人二代身份证号码、经办人手机号码、动态密码等可以直接进入操作界面，选择“办结业务”中“个人新增”、“个人封存托管”、“个人启封”进行操作。办理程序和步骤按“使用帮助”的“单位非证书用户”操作手册进行业务操作。
2.如单位有新调入的职工，先到银行柜台办理“个人账户转移”业务，再办理“个人账户启封业务”。
3.流程图：
单位登陆网厅申请→完成个人新增、封存、启封→确认汇缴打印→输出《单位汇缴变更核定汇总表》→单位汇款
（三）汇款
单位按照核定后的金额办理汇款或汇缴托收。
1.汇款
单位汇缴住房公积金时，在进账单上注明“单位公积金账号”#“汇缴月份”。
2．汇缴托收
银行经办人员根据托收协议，进行托收汇缴款。
